
编号：HIDC/QT-3042-2016-0
2
检验委托书

以下由委托方填写：

	样品名称
	
	剂    型
	

	样品批号
	
	样品数量
	

	生产单位/产地
	    
	规    格
	

	检验目的
	
	包装规格
	

	检验项目
	
	包装材料
	

	有效期至
	
	贮藏条件
	

	检验依据
	

	委托单位全称
	（盖章）
	联系人/联系电话
	

	委托单位地址
	
	传    真
	

	提供对照品、特殊试剂、特殊色谱柱
	□中检院对照品  □对照药材   □工作对照品   □特殊试剂         □特殊色谱柱       □其他：        
	对照品分析单
	□  有
□  无

	提供的资料
	□委托方法人授权书原件  □药品生产批文复印件（经营企业提供 □经营许可证  □GSP证书  □购货发票）   □质量标准    □验证资料（□无菌  □微生物  □其他                 ）
□洁净室（间）平面图(附：房间名称、面积、层高、送风口)     □洁净级别要求    

□其他：
备注：委托方所送检样品和资料真实可靠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所提供资料皆盖公章；委托检验的结果仅能证明所送样品本身的检验项目与所依据标准符合情况；未经本机构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验结果进行不当宣传；不得用于企业广告；不得用于媒体宣传和报道；用于招标的委托检验样品应为上市销售包装。

	报告方式
	□《海南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书》


以下由本所填写：

	监督抽验科

受理人/日期
	
	监督抽验科科长审核/日期
	（药检所委托检验合同专用章）

	检验时限
	                           个工作日                 

	分包项目
	
	客户意向
· 同  意

· 不同意

	分包单位
	
	

	备    注
	


说明：1.本委托书经双方填写盖章后，即视作合同生效；      2.本委托一式二联，一联交委托方保存，另一联由本所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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